附件
市属高校深化拓展“红色引擎工程”考评计分办法
	序号
	目标内容
	分值
	考评内容及计分办法
	季度完成情况
	自查评分
	加减分理由

	1
	强化对“红色引擎工程”组织领导
	20
	①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制定关于加强高校院系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，建立完善学校党委、院系党组织、基层党支部、师生党员四位一体的党建工作体系。未制定的扣3分，未深入落实的扣2分。②学校党委会议专题研究“红色引擎工程”不少于2次，缺1次扣2分。③把实施“红色引擎工程”作为重点内容，全面实施高校“校、院系、基层”三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，做到有工作方案、有实施过程、有民主测评、有结果运用，每缺1项扣1.5分，最多扣6分。④未开展基层党建创新项目工作的扣3分，效果不明显的扣2分。⑤加大在科研创新团队、学生公寓、社会实践团队建立党组织力度，应建未建的，每个扣0.5分，最多扣4分。
	
	
	

	2
	健全院系党建工作机制
	20
	①建立健全党组织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、党内情况通报制度，每缺1项扣1分。②扎实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，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民主生活会、交心谈心、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制度，每缺1项扣2分。③院系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落实有力，党员领导干部未讲党课，每缺1人扣1分，最多扣2分。④未开展基层党组织和党员“星级争创”活动的扣5分，效果不明显的扣3分。
	
	
	

	3
	实施 “双带头人”培育工程
	10
	①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培育计划，缺计划安排扣1分，缺具体措施办法扣1分，效果不明显扣1分。②院（系）党组织书记中的学术带头人不低于30%，每缺1个百分点扣1分，最多扣5分。③党组织书记每年至少参加1次集中培训，全年一般不少于40学时。每缺1人扣0.5分，最多扣2分。
	
	
	

	4
	建好用好“红色阵地”
	20
	①按照有场所、有设施、有标识、有党旗、有书刊、有制度的标准，规范“教育党建工作室”建设，每缺1项扣1分。②推进把“学生党员活动中心”建在宿舍楼栋，未建的扣3分。③努力探索“互联网+党建”“智慧党建”，实现教育党建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，学校官网未开设党建工作专栏的扣2分，未建立党员网上教育平台扣3分。④加强学生党校建设，管理不规范扣2分、资料不完整扣2分、成效不明显扣2分。
	
	
	

	5
	开展主题教育
	20
	①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，要有工作方案、有创新载体、有突出成效，每缺1项扣2分。②推进“新青年下乡”活动，组织大学生走进农村，宣讲党的形势政策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未开展活动扣5分，活动效果不明显扣3分。③创建“三育人”（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）党员示范岗，每缺1项扣1分。④深入开展“在职党员进社区”活动，每缺1人扣0.5分，最多扣3分。⑤结合高校实际，在青年学生中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教育、校园文化、志愿服务活动，每缺1项扣1分。
	
	
	

	6
	实施青年教师成长“引航计划”
	10
	①为每1位非党员青年教师确定1名党员联系人，增强青年教师的党员意识，每缺1人扣0.5分，最多扣3分。②每年35岁以下优秀青年教师入党人数不低于非党员青年教师总数的5%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最多扣2分。③发展党员工作程序规范、台账清晰，每缺1项扣1分。④对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党员对象教育、培养、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不力，每缺1项扣0.5分，最多扣3分。
	
	
	

	个

性

加

分

项
	1.推进“教育党建工作室”、“学生党员活动中心”建设、“三育人”党员示范岗创建、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双带头人”培育计划、实施青年教师成长“引航计划”等重点党建工作，被市级以上工作简报、党报党刊、经验交流、现场推进会等方式予以推广的，加1分。
2.创造性利用“互联网+党建”“智慧党建”等创新形式开展党建工作的，视情况加1-3分。
3.推进基层党建创新项目覆盖单位全体党支部，且有党建创新项目入选教育工委或市委表彰党建创新项目的，视情况加1-3分。
4.在全市拼搏赶超会议上做交流发言的，加1分。
5.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评价较高、位居前列的，加1分。
	
	
	

	个

性

减

分

项
	1.未按时完成上级布置的有关党建工作、未按时参加上级组织的党建活动或会议的，视情况每次扣0.5-1分。
2.常规工作部署、推进、落实不力的，视情况扣1-3分。

3. 基层党建创新项目单位党组织参与度不高、效果不佳，无党建创新项目入选教育工委表彰党建创新项目的，视情况扣1-3分。
4.开展党建工作过程记录或文件资料不齐全，缺漏较多的，视情况扣1-3分。

5.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评价不高、排位在教育工委归口管理单位中靠后的，视情况扣1-3分。
	
	
	


注：1.请市属各高校于每季度第三个月的20号前填写完成此表格，并加盖单位党委公章后送交市委教育工委组织部。

2.请市属各高校将开展党建活动和工作的“图片、视频、微信宣传展示和文件资料”（特别是涉及考评内容的工作开展情况）及时通过网上传市委教育工委组织部，工委组织部将结合各单位自评进行对照检查评分，如需要将集中组织开展检查评分，请准备完善工作过程资料备查。
